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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南 省 教 育 厅

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第五批云南省高等学校

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本科高等学校：

根据《云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（2010—2020

年）》和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

化高校创新创业改革的若干意见》（云办发〔2015〕40 号）要

求，为深入贯彻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强高校科技资源整合

和学科交叉融合，着力突破在经济社会和科技进步中急需解决的

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，全面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为地方经济

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第五批云南省高等学校

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申报遴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需求及行业产业发展需要为导

向，针对学科发展前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科技领域开展创新

性研究开发活动，加强科教融合和产学结合，培养集聚科技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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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工程技术研发人才，开展高层次学术交流合作，取得具有一定

影响的系统性原创成果，实现相关重要基础原理的创新、关键技

术突破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，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

级提供高水平的科技支撑。

二、建设原则

新建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以理工农医领域为重点，致

力于服务云南“两型三化”建设和八大重点产业发展，按照“规

模适度、竞争择优、体现特色、填补空白、避免重复”的原则遴

选建设。建设过程中实行“开放、流动、联合、竞争”的运行机

制，执行“边建设、边研究、边开放”的建设思路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重点实验室面向科学前沿、前沿技术和区域经济社会

发展需求，开展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。工程

研究中心面向工程技术领域和行业企业技术进步需求，开展关键

核心共性技术创新、工程技术开发验证、科技成果工程化与系统

集成。

（二）负责人为高校科研教学第一线的全职人员，具有正高

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，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和

沟通协调能力，为本领域内的学术或技术领军人才，有充足的时

间精力开展培育建设和运行管理工作。

（三）研究方向和建设目标明确，符合国家和云南省科技发

展战略目标，具有明显的研究优势、学科支撑、区域特色和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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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景。

（三）科研基础较好，拥有一定的前期研究成果。承担过省

部级及以上科研或工程化任务，研究成果获得过省部级及以上奖

励，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产生了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，积极开展高

水平国际学术交流，注重高校中青年优秀科技人才培养。

（四）拥有学术水平高、作风严谨、组织能力强的学术或技

术带头人。有一支团结协作、年龄与知识结构合理、勇于创新的

优秀研究开发群体。有良好的科研传统和学术氛围。

（五）实验场所和仪器设备等基础设施相对集中，条件良好，

现有实验室面积或工程开发用房应在 500平方米以上，仪器设备

总值达 500万元以上。有一支相对稳定的管理人员和实验技术人

员队伍及较健全的管理制度。

（六）依托高校能保证不低于每年 10 万元的实验室和工程

中心运行经费，提供后勤保障，保证正常运行。

四、申报指标

请各高校依据《第五批云南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

究中心申报指标表》（附件 1）进行初选推荐申报。

五、相关事项

（一）符合申报条件的重点实验室或工程研究中心须编制

《云南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（附件

2）或《云南省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

（附件 3），并与附件材料装订成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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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以学校为单位申报，不受理个人申报。请各申报高校

填写《云南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申报汇总表》

（附件 4）。

（三）请各高校于 2016 年 10 月 15 日前将附件 2、附件 3

和附件 4纸质版各一式 1份报送至省教育厅科技处，电子版发送

至指定邮箱。

（四）已批准的国家级、省部级和高校重点实验室、工程研

究中心不再重复立项建设。

联 系 人：刘 衡，白玉兵

电 话：0871－65141725，65031846

电子邮箱：158277456@qq.com

附件：1．第五批云南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

中心申报指标表

2．云南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

报告

3．云南省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

研究报告

4．云南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申报

汇总表

2016 年 9 月 19 日


